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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险单双方特此理解并同意，本保险单定义第 7.32 条“子公司”被完全删除，并替换为以下内容：

“子公司指的是任何被列名被保险人：

(a) 控制或曾经控制董事会组成的任何公司；

(b) 控制或曾经控制过半数的股东表决权的任何公司；

(c) 持有或曾经控制过半数已发行的股本或股份的任何公司；或

(d) 其他列名实体。

保障仅适用于当这样的公司曾经或仍然是子公司时的实施或被声称实施的行为。”

为本条款之目的，其他列名实体指的是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单或明细表中载明的实体。

本保险单的所有其他条款和条件保持不变。


